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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09中国（沈阳）国际现代建筑

产业论坛工作方案的通知 

 
（沈政办发[2009]72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

门，各直属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2009中国（沈阳）

国际现代建筑产业论坛工作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九年十月十二日 

  2009中国（沈阳）国际现代建筑产业论坛

工作方案 

  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沈阳市人民政府

主办的2009中国（沈阳）国际现代建筑产业论

坛（以下简称“论坛”），定于2009年10月15



日-16日在沈阳市举办。为筹备举办好此次论

坛，特制定本方案。 

  一、主要活动 

  （一）2009中国（沈阳）国际现代建筑产

业论坛招待会。10月15日（周四）18:00-

19:30，在沈阳皇朝万鑫国际酒店举行。 

  （二）2009中国（沈阳）国际现代建筑产

业论坛。10月16日（周五）9:00-12:30，在沈

阳皇朝万鑫国际酒店举行。 

  （三）现代建筑产业项目对接会。10月16

日（周五） 13:30-15:00，在沈阳皇朝万鑫国

际酒店举行。 

  （四）沈阳铁西现代建筑产业园体验行。

10月16日（周五） 15:10-17:30，在沈阳铁西

现代建筑产业园进行。 

  二、责任分工 

  为加强此项工作的领导，成立由分管副市

长担任主任，相关地区、部门和单位为成员单

位的2009中国（沈阳）国际现代建筑产业论坛

组委会，负责论坛的总体组织、协调与调度工

作。论坛组委会日常管理工作由市外经贸局承

担。 

  （一）市委外宣办负责论坛宣传工作的整

体策划和组织实施。 

  （二）市发改委负责提供沈阳现代建筑产

业发展规划。 



  （三）市经委负责邀请、接待宝钢集团、

远大集团领导出席论坛并演讲；负责邀请、接

待国内25家知名建材企业、5家建材协会参加论

坛；负责组织我市20家建材和建筑机械企业参

加项目对接会。 

  （四）市公安局负责做好论坛期间安全保

卫、消防和交通疏导工作。 

  （五）市规划局负责邀请、接待10家国际

知名设计院和20家国内知名设计院参加论坛；

负责提供沈阳铁西现代建筑产业园建设规划。 

  （六）市建委负责协调邀请、接待建设

部、省建设厅领导出席论坛并致辞；负责邀

请、接待国内外20家知名建筑工程企业、5家建

筑协会参加论坛；组织我市20家房地产开发企

业、20家建筑工程企业参加项目对接会。 

  （七）市城建局负责做好论坛期间市内主

要路段路面宣传工作。 

  （八）市外经贸局负责邀请、接待万科集

团领导出席论坛并演讲；负责邀请、接待国外

70家建筑、建材企业和10家建筑、建材协会参

加论坛；负责论坛经费的预算及管理；负责组

织现代建筑产业项目对接会。 

  （九）市卫生局负责论坛期间酒会、餐饮

服务及来宾入住宾馆的卫生监督工作。 

  


